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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二十一
	   散煤源头管控不力，对散点销售、异地输入缺乏有效监管，使用散煤取暖现象依然存在。
	排查取缔区内散煤销售网点，杜绝散煤运输存储使用行为，流动销售散煤现象得到有效治理。
	1.加强储煤场所监管，取缔“禁燃区”内储煤场所。加大散煤运输车辆检查力度，严禁运煤车辆进入“禁燃区”。
2.取缔区内散煤加工、销售网点，不予办理营业执照。加强对走街串巷、游击兜售、电话直送等非法经营散煤行为的查处，严防散煤进村入户。
3.严格排查各类用煤单位，建立用煤企业监管台账，督促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建立散煤质量内控制度和进货台账。
4.强化宣传引导，提高群众环境保护意识，引导群众积极使用清洁能源。 
	2025年12月底，长期坚持。
	 1.制定《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度散煤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修订细化《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》，从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、协同治理上健全了长效机制。
2.示范区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发改、公安、住建、交通、农业、工业商务等部门加强建筑工地、农业设施、企业场所、村民居住区、市场等储煤场所监管，取消“禁燃区”内储煤场所；示范区市场监管联合交通部门依托高速公路收费站、普通国省道“治超检查站”，对散煤运输车辆进行检查，严禁运煤车辆进入“禁燃区”。
3.开展散煤治理执法检查，重点对走街串巷、游击兜售、电话直送等非法经营散煤行为进行检查，建立检查台账，截至目前，未发现区内有散煤加工、销售网点，也未发现有使用散煤现象。加强散煤加工、销售审批，对散煤加工、销售网点、储煤场所不予办理营业执照。
4.督促用煤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建立散煤质量内控制度和进货台账，上半年抽检陕西华电杨凌热电有限公司煤品3次，共抽检10批次，抽检结果全部合格。
[bookmark: OLE_LINK5]5.在各行政村、农贸市场、蔬菜批发市场、饮食市场等场所悬挂散煤治理宣传横幅60余条；在公共场所张贴《禁止加工、储运、销售、使用燃煤告知书》500余份；通过抖音、微信和LED屏等形式播放散煤治理宣传短片；设立并公开举报电话、电子邮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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